臺北市北投區公所辦理新移民閩南語研習班招生簡章

1、 目的：為協助新移民入境後即能認識國家相關風土民情、社會福利及本地文化背景，並協助渠等及早適應家庭生活，進而與鄰里社區居民產生良好互動。
2、 課程內容：基礎閩南語教學。

3、 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民政局
  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北投區公所    

4、 報名資格：配偶設籍臺北市之新移民

5、 上課時間及時數：100年3月1日至5月24日(每週二 上午9:00-12:00)，共12次，36小時
6、 地點：臺北市北投區公所6樓(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30號6樓)
7、 費用：

１．學費免收。

２．材料費自付(視老師上課教學所需而定) 

8、 報名方式：填寫報名表連同檢附證件影本，2吋照片2張，於上班時間受理或郵寄(附回郵)。

9、 報名地點：臺北市北投區公所 人文課 (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30號4樓)
10、 報名截止日期：招收30人為限，報名額滿為止。
11、 活動聯絡人電話及地址：沈小姐02-28912105分機292
.  .  .  .  .  .  .  .  .  .  .  .  .  .  .  .  .  .  .  .  .  .  .  

報名表

	姓名：
	省分：
	護照號碼：

	出生年月日：
	學歷：
	設籍：□有□無

	配偶姓名：


	配偶出生年月日：
	聯絡電話：

（日）  

（夜）

	地址：

	語文程度
	國語：□聽說均不會□略聽不會說□會聽會說

客語：□聽說均不會□略聽不會說□會聽會說

	檢附證件
	1. 報名者護照或居留證影本

2. 配偶身分證影本

3. 照片2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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